

北京市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关于渔场中街（张凤路-小盐河西路）
道路工程核准的批复
京通州发改（核）〔2026〕6号

北京通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关于申报渔场中街（张凤路-小盐河西路）道路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请示》（通房开字〔2026〕26号）与《关于报送渔场中街（张凤路-小盐河西路）道路工程项目招标方案核准的请示》（通房开字〔2026〕27号）收悉。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关于渔场中街（张凤路-小盐河西路）道路工程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多规合一”协同意见的函》（京规自基础策划[通]函〔2025〕0059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2025规自[通]预选市政字0056号）等相关文件，经研究，原则同意你单位建设渔场中街（张凤路-小盐河西路）道路工程。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西起张凤路，东至小盐河西路。
[bookmark: _GoBack]二、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规划为城市支路，全长约0.18公里，红线宽15米，设计车速30公里/小时，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绿化、照明、雨水、污水、给水等工程。
[bookmark: OLE_LINK5]三、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672.9万元，所需资金全部由北京通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筹措解决。
四、请你单位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建法〔2018〕7号）、《关于调整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京建发〔2019〕148号），在工程建设中选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
五、项目单位应将到位的资金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六、本批复附《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1份，请项目单位据此依法开展招投标工作。在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已核准招标方案的，应当报我委重新核准。
七、本批复有效期2年,请据此开展相关工作。如需延期开工建设的，应当在2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委提出延期申请。

附件：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北京市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1月30日

附件
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项目名称：渔场中街（张凤路-小盐河西路）道路工程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北京通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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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意见说明：无

	注意事项：
    1、根据《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0号），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应当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2、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将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等信息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ggzyfw.beijing.gov.cn）上全过程公开。 
    3、招标方案核准意见在本项目实施全过程有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已经核准的招标方案的，应当报我委重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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